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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差错更正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6]第 31-00043 号 

上海亮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上海亮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和 2025 年度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

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6 年 4 月 21日出具了大信审字（2026）第 31-00426 号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在对上述财务报表审计的基础上，我们审核了贵公司编制的《上海亮威照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5年修订）》、《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临时公告格式模板》的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以使其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治理层负责监督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编制过程。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编制的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发表审核

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贵公司

编制的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

了包括询问、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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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

了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25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对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的影响，本审核报告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本审核报告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

要求出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

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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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亮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一、更正概述 

（一） 追溯重述法 

会计差错更正的 

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 

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调整 2022 年度、

2023 年度、2024 年

度企业所得税 

2025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董监高大会，同意

退还亮威 2022-2024 年度研发费用加计优惠额

及滞纳金，补缴亮威 2024 年度企业所得税按

25%计征的差额及滞纳金，确定 2024 年往后年

度亮威的企业所得税按 25%计征。 

应交税费 1,381,140.49 

未分配利润 -1,381,140.49

所得税费用 411,050.64 

年初未分配利润 -970,089.85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 年 4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要前期差

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本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决定于 2026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三、本次会计差错的具体内容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对 2024 年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一）资产负债表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53,408.12 1,381,140.49 1,434,548.61 

负债合计 6,670,858.23 1,381,140.49 8,051,998.72 

未分配利润 5,203,655.57 -1,381,140.49 3,822,515.08 

股东权益合计 22,633,311.35 -1,381,140.49 21,252,170.86 

（二）利润表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1,156,935.86 411,050.64 1,567,986.50 

净利润 9,016,681.52 -411,050.64 8,605,630.88 














